包头市国资委关于

进一步明确市属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

与业务支出的通知

各监管企业：
根据中共包头市委办公厅、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包头市直属国有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包党办发〔2016〕27号）和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包头市直属国有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包府办发〔2017〕240号）文件精神，为了进一步规范市属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市国资委请示了自治区国资委，发函征求了市直相关部门意见，参照自治区区属企业、呼市国有企业以及我市党政机关相关规定，经委务会、党委会研究通过，现就公车补贴标准、国内差旅费、通讯费等三个方面的履职与业务支出标准明确如下。

公务交通补贴

实行公车改革不配备公车的市属企业负责人，公务交通补贴为正职1800元/月/人、副职1500元/月/人（包钢房产、包钢幼教、包钢职院等三家单位的党委委员、助理参照本单位副职1500元/月/人执行）。领取公务交通补贴的市属企业负责人自领取之日起单位不再配备公务用车。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与业务支出列入年度专项审计报告审计内容之一，如企业负责人违反有关规定，除追回相关补贴费用外，追究相关负责人责任。
国内差旅费

根据《包头市本级党政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包财行〔2014〕214号）和包头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包头市本级党政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补充规定（试行）》的通知（包财行规〔2019〕3号）等有关规定，市属国有企业负责人差旅费按照我市党政机关标准执行。

通讯费

企业应当结合生产经营实际和电信市场资费水平，合理确定企业负责人通信费用年度预算控制额度，在预算额度内按照财务制度据实报销通讯费，但每月最高不得超过300元，不得以任何名目为企业负责人发放通信补贴。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请各监管企业认真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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